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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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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指出，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重

要基础。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

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意见》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目标是

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比较完备、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

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

以传承和发展。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基本原则是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

实效。

　　《意见》提出，要建立国家级和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

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由国务院批准公布；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同级政府批准公布，

并报上一级政府备案。要将普查摸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工作来抓，充分

利用现代化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

库。2002年开始实施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要有步骤、有重点地循序渐进，逐步实施，为创建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制度积累经验。

　　《意见》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将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纳入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广泛吸纳社会各方面力量共

同开展保护工作；要加大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加强人才培养。《意见》决定，由文

化部牵头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解决保护工

作中的重大问题。强调发挥专家的作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和

检查监督制度。

　　《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广大未成年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广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展示和普及教育活动。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作为《意见》的附件同时印

发。(2005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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